深圳市临时救助拟救助对象审核公示单

下列对象申请临时救助，现将有关审核情况予以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如有异议，请尽可能提供事实依据，可直接向街道反映。
    公示时间： 2026年 3月 17 日至 2026年3月 19日
（公示期为3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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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拟救助对象姓名
	居住社区（居）委会
	家庭
人口
	申请临时救助原因
	拟救助
金额
	备注

	1
	张*义
	塘家社区
	2人
	急难型临时救助
失业，重疾，医疗费用支出大，生活困难。
	6140元
	

	2
	王*斌
	甲子塘社区
	4人
	支出型临时救助

失业，重疾，孩子教育以及医疗费用支出大，生活困难。
	12280元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7日 
